关于做好2013年国家级、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 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为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创新，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尽早参与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和社会实践等创新活动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申报2013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》（苏教高[2013]7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启动2013年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立项申报工作，同时为遴选2013年省级和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做准备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立项数量及名额分配 

1.学校拟计划立项校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130项左右，并从中评审出95项推荐参加省级项目遴选，其中省级重点项目45项（推荐参加国家级项目遴选）、省级一般项目20项、省级指导项目30项。 

2.根据各学院的优势学科数、品牌特色专业数、教改试点班数、学生人数，学校制定了《申报名额分配表》，详见附件1。 

3.学校将组织专家组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，确定各项目的推荐级别。 

二、项目申报的基本原则 

1.申请人为12或11级本科生，鼓励学生跨院系、跨专业、跨年级组建创新团队申报项目，项目主持人不超过2人，项目成员为2-5人。每名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负责一项创新训练计划项目，不得一次同时在不同项目之间交叉申报。 

2.为加大覆盖面，增加受益人群，2012年立项的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的学生和主要指导教师暂不申报；已经获得过学校资助的各类研究项目，在研究内容没有新的明显变化的情况下，原则上不再资助。 

3.每个项目至多2名指导教师，第一指导教师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 

4.项目研究周期原则上为1-2年，即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或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。 

三、项目选题 

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不限学科专业，可根据学生兴趣在一定范围自主选题。选题范围为：有关教师科研与技术开发（服务）课题中的子项目；开放实验室、实训或实习基地中的综合性、设计性、创新性实验与训练项目；发明、创作、设计等制作项目；专业性研究及创新项目，创业计划与职业规划创新项目；社会调查项目；其他有研究与实践价值的项目等。训练项目不得与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复。 

四、经费资助与项目建设要求 

1.省级重点项目资助经费总额为2万元/项左右；省级一般项目资助经费总额为0.6万元/项左右；省级指导项目资助经费总额为0.3万元/项左右；校级项目资助经费总额为0.15~0.20万元/项，校级指导项目由学院自筹经费资助。 

2.原则上省级重点项目要求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1篇以上EI或SCI收录的研究论文，省级一般项目、指导项目要求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1篇研究论文，校级研究项目要求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1篇论文，以上论文要求学生为第一作者。 

五、材料要求 

申请人需填写《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请表》（一式一份），在申请表中填写拟申请项目的类型（校级项目、省级指导项目、省级一般项目、省级重点项目）。材料的填写应思路清晰、简明扼要、突出重点、强化特色。 

请各学院认真做好组织和申报工作，积极开展大学生科研实践活动，所有材料（纸质稿及电子稿）上交至所在学院教学办公室，由学院统一汇总，填写《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汇总表》，并于2013年4月27日前将相关材料统一报送至教务处教学科，联系电话：85427232。 
附件： 

1.2013年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名额分配表 

2.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请表（一式一份） 

3.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 
 4.学科专业门类目录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教 务 处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二○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

附件1： 

 2013年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

申报名额分配表 

	序号 
	学院 
	省级重点项目48项 
	省级一般项目24项 
	省级指导项目24项 
	校级项目  24项 

	
	
	分配依据：优势学科数、国家特色专业数、学生人数 
	分配依据：省品牌专业数、学生人数 
	分配依据：省特色专业数、学生人数 
	分配依据：教改班级数、学生人数 

	1 
	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 
	7 
	3 
	3 
	3 

	2 
	化学工程学院 
	6 
	3 
	3 
	3 

	3 
	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
	6 
	1 
	2 
	1 

	4 
	木材工业学院 
	7 
	3 
	3 
	3 

	5 
	经济管理学院 
	6 
	1 
	3 
	1 

	6 
	土木工程学院 
	6 
	3 
	6 
	1 

	7 
	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
	1 
	1 
	2 
	2 

	8 
	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
	2 
	1 
	2 
	2 

	9 
	风景园林学院 
	5 
	1 
	2 
	1 

	10 
	理学院 
	2 
	1 
	2 
	2 

	11 
	外国语学院 
	1 
	1 
	2 
	2 

	12 
	艺术设计学院 
	4 
	1 
	5 
	1 

	13 
	家具与工业设计学院 
	1 
	1 
	2 
	1 

	14 
	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
	3 
	2 
	2 
	1 

	15 
	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
	3 
	1 
	2 
	1 

	总计 
	60 
	24 
	41 
	25 


